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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0984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俞秋静代表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虚假宣传治理，提升消费信心的建议”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一、关于“加强AI监测技术的课题研究，努力提升虚假宣传查处效能”的建议
我局持续推动广告监测和网络交易监测的智能化转型，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虚假宣传发现中的深度应用。一是深化“AI＋广告监管”应用。依托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建设，已开展“AI广告监测智能体”等项目，运用多模态识别、大模型等技术对直播、电商等新业态广告进行智能分析，初步提升了对隐蔽性虚假广告行为的识别能力。二是推进网络交易智慧监测。结合直播电商穿透式监管试点，借助大语言模型、OCR识别技术，对直播话术和商品图文开展智能监测，推动AI技术与网络监测工作的深度融合。我局将进一步支持AI监测相关课题研究，整合医疗、食品药品、化妆品等多领域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，健全智能研判模型，提升对“神医神药”、小字误导等行为的精准识别与风险预警能力，推动实现线上线下监测全覆盖，高效识别违法线索并及时复核处置，有效提升对虚假宣传、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效能。
二、关于“审慎适用首违不罚，针对恶意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”的建议
我局高度重视规范行政处罚裁量，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及动态调整的两份清单开展处罚裁量，坚持过罚相当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。我局将进一步细化执法指导：一是审慎适用首违不罚。在个案中综合考量违法性质、主观恶意、危害后果及社会影响等因素，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、财产安全等重点领域的主观恶意强、情节恶劣的虚假宣传、虚假广告等行为，依法加大惩戒力度。二是教育引导与处罚并重。对确因内部审核疏漏等过失因素造成、无主观恶意且危害后果轻微等情形的违法行为，依法适用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，并通过约谈、提醒、警示等法治教育方式，督促经营者完善合规管理制度，规范宣传行为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三、关于“完善举报沟通机制”的建议
我局将持续加强与违法线索举报人沟通，提升线索核查精准度，畅通群众维权渠道、降低行政争议。我局将在现有程序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举报沟通机制，在拟作出不予立案或不予处罚的初步决定前，与举报人充分沟通，听取其意见和补充线索，对提出的合理问题及时开展复核，避免调查疏漏。在沟通中严格遵循以下要求：一是依法依规、亮明身份、全过程记录，严守法定核查时限和告知要求，不越权表态、不承诺处理结果；二是严格保护举报人权益，杜绝泄露工作秘密和个人信息、商业秘密等信息；三是保持中立客观，耐心释法明理，清晰告知核查流程，不随意发表倾向性意见；四是做好书面记录，确保沟通时间、方式、内容等材料完整归档，执法过程可追溯、经得起检验。
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紧盯重点领域，针对虚假宣传违法行为深化智慧监管、严格执法和社会共治，不断净化消费环境，全力提振消费信心。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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